
2017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领域名称）

                                   培养单位：**学院/系/所

一、培养目标

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相关理论知识，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制定时应考虑结合我校本专业（或领域）的人才培养特色，依据指导性文件提出细化的培养目标和明确的职业素养要求。
二、学制与学习方式
以研招办招生时公布的学制为准，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原则上不受理提前毕业的申请。
三、培养方向
如无专业领域，也不分方向，请删除此项。
四、培养方式
1. 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实行分类培养。
2.教学过程中应加强案例教学、研讨式授课、模拟训练、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的运用。
3.重视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工作的紧密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4.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构建由校内导师和行业专家共同参与的“双导师”指导体系，共同承担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工作。 
五、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应完成**学分，其中公共课5学分，学位基础课*学分，专业必修课*学分，专业选修课*学分，专业实践*学分，分别如下：
（一）公共课（5学分）

1．公共英语/专业英语（2学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辨证法（1学分）

（二）学位基础课（*学分）

1．课程名称（*学分） 
2．****（*学分）
3．****（*学分）
4．****（*学分）
（三）专业必修课（*学分）

1．课程名称（*学分） 
2．****（*学分）
3．****（*学分）
4．****（*学分）
（四）专业选修课（≥*学分）

1．课程名称（*学分） 
2．****（*学分）
3．****（*学分）
4．****（*学分）
（五）专业实践（*学分）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充分、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各单位应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实施办法》，制定详细的实践安排。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专业实践。培养方案中要明确实践环节的培养要求和模式，加强实践考核评价，注重实践过程管理，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五、学位论文要求

参考上海市学位委员办公室公布的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
六、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研究生在论文答辩前需进行资格审查。答辩资格审查主要对研究生规定课程学习的完成情况、专业实践、及论文开题情况进行复审。

七、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符合学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的，准予毕业并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经各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审核、校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并颁发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华文中宋；小三；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华文中宋；四号；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宋体；11号；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一级标题：


宋体 加粗 小四


正文：


宋体；五号 ；行距:固定值22磅


——斜体字部分为要求，详见通知中的“修订内容”。


�二级标题：格式为：“（一）”宋体 


�如不设置学位基础课，可不要此类


�因专业必修课这一类别下的课程全部为必修课，因此，此处学分为此类别合计学分，也为最低学分


�“专业选修课”这一类别下的学分为最低学分。不是合计学分。


�固定表述，请勿修改。





